
某项目提升改造项目B库改造工程
“10·18”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18日下午15时15分左右，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某项目提升改造项目B库改造工程，在打磨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一名作业人员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9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和区政府的授权，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区总工会和台湖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同时邀请区纪委区监察委参加。事故调查组委托了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产业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郑**对事发设备进行了技术鉴定和分析。
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隐患整改措施建议。调查认定，某项目提升改造项目B库改造工程“10·18”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因工人违章作业和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5770*****,成立于2003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运河东大街临6号，法定代表人石*峰,经营范围为土地一级开发、工业大院整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网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专业承包；物业管理；工程建设监理；造价咨询；建筑招投标代理；销售建筑材料；园区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政府资产授权经营；出租办公用房、商业用房；旅游资源开发、旅游项目投资；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含棋牌）；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2.总承包单位：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4000014918*****，成立于1986年11月10日，注册资本827269.944332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望江东路96号，法定代表人刘*。该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3.专业分包单位：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11567383*****，成立于2008年3月26日，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密云区鼓楼东大街3号山水大厦3层313室-4291（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王*。该公司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bookmark: _GoBack]4.监理单位：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2260*****，成立于2000年4月7日，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二区42号楼，法定代表人杨*。该公司具备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甲级、工程监理机电安装工程专业甲级资质。
（二）事故相关方关系
2022年3月24日，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单位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名称为：某项目提升改造项目B库改造工程，项目内容为：完成B库改造，包括但不限于拆除、结构改造加固、二次结构、局部新建、钢结构、外立面装饰装修、屋面工程、内部装修、机电工程改造、电梯安装、标识、夜景照明等，合同价款总额为293761000.47元。同日建设单位也与监理单位正式签订了监理合同。
2024年10月11日，总承包单位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分包内容：为B库区域装饰装修等，合同工期155天，合同价款总额为3094778.42元。
经调查，工程参建各单位的施工承发包合同、监理合同、专业分包合同均合法有效，未发现违规发包、分包、承包情况。
（三）综合调查情况
经调查，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资质、资格均符合法定条件要求，相关安全生产许可证、人员安全生产考核证均在有效期内，特种作业人员均持证上岗。企业、项目部人员管理架构健全，各人员岗位职责明确；企业已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健全；工程项目部已编制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开展了应急演练；企业按要求落实主体责任，相关人员按要求履行职责。在安全教育培训方面，对新入场工人开展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项目部对危大工程作业对相关人员、工人都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
经调查，监理单位能按照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条款配备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人员，已编制相关工程监理规划、工程监理实施细则和监理工作管理制度，总监理工程师定期主持召开项目工程监理例会，对危大工程的实施过程有进行了安全旁站，对日常施工过程进行了监理巡查和检查。相关人员按规定落实了监理职责。
张*喜接受安全教育培训情况：经调查组调查，张*喜于2025年10月5日接受公司（第一级）安全教育，于2025年10月7日接受项目部（第二级）安全教育，于2025年10月10日接受班组（第三级）安全教育、混凝土表面打磨安全技术交底，并以89分和93.5分通过建筑施工现场入场安全教育考核和普工专业培训考核。
二、事故经过及事故现场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5年10月18日下午15时左右，总承包单位生产副经理黄*辉在巡视至事发项目展廊一层北侧打磨区时，突然看到一名工人脸朝下搭靠在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栏杆上横向放置的一根方木上，连忙喊来周围干活的工人操作升降平台将其救下。当时伤者已经失去意识，未发现明显血迹和伤口。黄*辉给项目安全总监国*打电话，联系使用项目部自有车辆将伤者送至潞河医院进行救治，后转院至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当日晚20时左右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应急救援工作评估
在接到该事故报告后，通州区政府立即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死者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目前死者家属的赔偿工作已经完成，赔偿协议已经签署。在此起事故中，相关部门行动迅速、协调配合，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据调查此起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三）伤亡人员情况
本起事故共导致1人死亡。
	姓 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身份证号
	籍贯
	伤害类型

	张*喜
	男
	汉
	51
	150*************13
	内蒙古省赤峰市人
	死亡


经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死者张*喜倾向于头面部受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死者主要损伤部位为口鼻部及右颊面部压痕、口唇黏膜及右颊黏膜挫伤，左耳后下方可见横行条状压痕。CT所见右面部至颈部右侧皮下积气，该部位受压力作用可以形成。其损伤位呈对称性分布，具有挤压特点，头面部受压可形成。其双眼球睑结膜充血伴出血点为窒息征象。
（四）事发现场基本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某项目B库项目产业集群东北侧的展廊位置，层高4.31米。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事发时停放在产业集群4号盒子东侧的艺术展廊内，位于四个结构柱形成的正方形空间中间位置，西侧为混凝土结构墙面，上方为混凝土顶板和部分梁体结构。事发设备为山东矗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DHFS06
07HD的自行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生产日期为2025年9月，整机长度1860mm，宽度790mm，平台尺寸1670mmX740mm，起升电机功率为3.5kw，机器运行速度（起升）0.8km/h。平台内遗留有工业防尘面具型口罩和五点式安全带。经相关专家现场测试鉴定，涉事自行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工作状态正常，死者死因并非事发自行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故障所致。事发时事发位置由张*喜单人操作自行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周围并无目击者目睹完整事发全过程。
该平台举升功能由操作人员操作手柄杆，通过控制主泵电机带动齿轮泵产生压力，通过多路阀进行流量、方向控制，将高压油输入举升油缸来实现叉架举升功能。操作方式为按下平台控制单元PCU上的LIFT按钮，通过向前推动手柄可升起平台松手即停止，向后拉手柄时可下降平台。
三、事故直接原因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尸检情况、调查询问等分析，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罪嫌疑。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依法调取相关物证、书证，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1） 直接原因
结合现场发现人员询问笔录及现场勘验等情况，综合分析认定，张*喜安全作业基础知识匮乏，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未能辨识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在升降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且未严格遵循操作规程开展作业。在操作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期间，疑似其头颈部违规伸出平台护栏外，因其操作不当，致使头面部被挤压在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护栏与混凝土结构梁之间，间接导致受钝性外力作用其所佩戴的防尘口罩遮掩住其口鼻，最终导致此起事故发生。
（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到位、不扎实，间接导致作业人员不熟悉岗位风险，对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不掌握；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教育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作业时未确保头部距离障碍留有足够间隙、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作业时无专人巡视看护等安全隐患。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调查组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如下：
（1） 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张*喜，安全作业基础知识匮乏，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未能辨识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在升降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且未严格遵循操作规程开展作业。在操作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期间，疑似其头颈部违规伸出平台护栏外，因其操作不当，致使头面部被挤压在平台护栏与混凝土结构梁之间，间接导致受钝性外力作用其所佩戴的防尘口罩遮掩住其口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和《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安全规则、检查、维护和操作》（GB/T 27548-2011）第6.7.6条的规定，鉴于其已经死亡，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及人员
[bookmark: _Hlk174130122]1.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能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到位、不扎实，间接导致作业人员不熟悉岗位风险，对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安全使用注意事项不掌握；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未能教育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作业时未确保头部距离障碍留有足够间隙、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作业时无专人巡视看护等安全隐患；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到报告后，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和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百分之七十以下的罚款。
2.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作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3.区住建委在现场检查过程中所发现的事发项目存在部分问题：（1）施工现场产业集群二层楼体洞口未防护措施。（2）施工现场大师工坊二层电梯井口防护不到位。（3）施工现场产业集群二层施工升降车限位器私自拆除；（4）施工现场大师工坊一层以上楼梯临边防护缺失。区住建委已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并参照《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责任单位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案处罚，共计罚款30000元，公司扣2分，项目负责人扣2分,专职安全员扣2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加强对所有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教育和督促其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要对施工作业区域内各种事故隐患和危险因素做好辨识和告知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以及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对日常作业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及时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予以排除，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奖惩制度，对发现的“三违”现象严肃进行处理，通过加大各方面安全管理力度，坚决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此外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汇报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预防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二）北京友邦龙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担负并正确履行自身职责，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督促和检查，加大安全巡视和检查力度，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三）要求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行业标准，结合本项目实际，充实完善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与技术措施，做到安全操作规程全覆盖；其次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督促项目部管理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加大施工现场的巡查频次和处罚力度，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四）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程序和方法措施，紧盯易发安全事故的作业环节和区域，细化落实工作分工、管理责任和防控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五）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务必深以为戒，举一反三，痛定思痛。进一步规范本单位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活动，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仔细查找施工作业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从严查处施工作业过程中出现的违规作业行为，对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要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预防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坚决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六）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职责，加强对本行业、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同时立即组织开展同类型生产经营单位的现场事故警示教育，结合媒体进行新闻报道强化宣传，进一步压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安全生产事故信息报送及处置工作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上级部门和领导全面掌握事故情况、有效组织事故救援、减轻事故损失和影响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坚决避免处置突发事件中，暴露出“信息掌握不准确、反应不及时、处置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政府下一步要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准确把握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及处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凡发生涉嫌生产安全的伤亡事故时，必须在第一时间按规定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事故具体情况可随后进行核实并续报。加强领导，落实措施，强化责任，确保及时、有效地报送信息和处置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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